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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利未记（36）续讲述安息年、禧年、以及赎回产业、赎回弟兄的相关条例； 

耶和华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拜偶像，并对选民的提醒（利 25:13-26:6） 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与分享了利未记 25:1-12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利未记 25:1-7 讲述有关安息年的条例。神规定每第七年要作安息年，在这一年中选民不耕种

土地。为使土地恢复生产能力，这是最佳的方法。同时，这个条例也要使百姓记住，神管理

一切，供应选民一切所需的。 

 

利未记 25:8-12 讲述有关禧年的条例。以色列人每五十年要过一次禧年。在这一年要取消一

切债务，释放所有的奴仆，并且要将所有卖出的土地归还原主。圣经中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履

行禧年的事。神的子民若忠心按时过禧年，社会上就不会有永远的穷人。 

 

利未记 25 章先讲述安息年，再讲禧年，以及赎回产业、赎回弟兄的相关条例。我们继续上

一次没有讲完的禧年。 

 

利未记 25:13-24 记载：“这禧年，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

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；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

给你。年岁若多，要照数加添价值；年岁若少，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

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─你们的神。我的律例，你们

要遵行，我的典章，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

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：‘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’我必

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三年的土产。第八年，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

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；你们在我面前是

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” 

 

神消除人内心的忧虑。很多人因安息年土地休耕，为当年的食物忧虑。神应许自己的百姓，

为了使选民在安息年享受喜乐与丰富，必在第六年使地的出产加倍。这表明神有权按自己的

旨意掌管天地万物。 

 

这段经文解释在禧年要把所有的产业归还原始的主人，这是防止少数人霸占绝大多数的土

地，让多数的人更穷。这个作法是让以色列国处于均富的状态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要保留土

地的所有权，而以色列拥有永远的使用权。神应许要赐福给选民。神应许第六年要赐福土

地。第八年百姓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直到第九年的收成。神在 23 节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地不

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”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人只不过是管家。土地是神所创造，神

对土地理所当然拥有所有权；人在地上不过是“客旅、是寄居的”。 

 

利未记 25:25-27 记载：“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

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

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” 

 

两个禧年之间相隔的时间很长。如果一个人在禧年过后不久，失去了财产，可能在有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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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无法经历第二个禧年。所以神预备了另一个条款，让他有机会赎回他的产业。如果他有

一位富裕的亲戚，而这位亲戚也愿意，可以代他赎回他的产业，然后产业要归回原来的主

人。不过要看这位亲戚的意愿。这就是至亲代赎的律法。在路得记将会有详细的讨论。 

 

利未记 25:28-34 记载：“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；到了

禧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，一年之

内可以赎回；在一整年，必有赎回的权柄。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

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；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

的田地一样，可以赎回；到了禧年，都要出买主的手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城邑，其中的

房屋，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。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

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，因为利未人城邑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。只是他们各

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” 

 

关于住宅、建筑物也有相关的律法。赎价包含了折旧的考虑。对利未人，则有不同的规定。 

 

利未记 25:35-37 记载：“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

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。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；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

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” 

 

神对于贫穷百姓也照顾到了。经文里说得非常清楚，要帮助穷人，不可以占贫穷百姓的便

宜。 

 

利未记 25:38-46 记载：“我是耶和华─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

给你们，要作你们的神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

事你。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事你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他和他儿女要

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

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。不可严严地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至于你的奴仆、婢女，可

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。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

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；他们要作你们的产业。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，要永

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；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。” 

 

贫穷的弟兄，资质可能较差，要保护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成为奴隶。要对待他们如同雇工，而

不是奴隶。以色列人只可以买外邦人为奴。在当时的奴隶世界中，这是非常前卫的一大步。

摩西律法是很先进的。 

 

利未记 25:47-55 记载：“住在你那里的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

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后，可以将他赎回。无论是

他的弟兄，或伯叔，伯叔的儿子，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

赎。他要和买主计算，从卖自己的那年起，算到禧年；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，好像工人

每年的工价。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。若到禧年只缺少几

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，偿还他的赎价。他和买主同住，要像每年雇的工人，买主不

可严严地辖管他。他若不这样被赎，到了禧年，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

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我是耶和华─你们的神。” 

 

这是将禧年的律法应用到人的身上，这人不但丧失了财产，还得卖身。如果在禧年之前，他

有至亲，既有能力，又有意愿为他赎身、赎产，他就可以享受至亲代赎的条款。你我都有一

个至近的亲属。祂是富裕的。然而为了我们的缘故，祂愿意成为贫穷，流下宝血、救赎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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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。祂不但救赎了我们，也为这块遭到咒诅的土地付上代价。终有一日，这块土地也要得

赎。至亲代赎的律法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，祂是赎回我们的至亲。 

 

利未记 26 章非常精彩，预言了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的岁月、现今的景况、以及未来重返应

许之地的先决条件。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和编排，和利未记其他章节的关系，看起来有些奇

怪。本章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属灵教导，但是在这里，耶和华神亲口对以色列预言他们的

未来，并且预告了以色列将来的历史发展，也显明了以色列得以进入应许之地、使用迦南地

的缘由。这是充满假设的一章。“若”这个字出现了九次，代表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生活的

态度和光景。“我就、我要、我必”代表神对以色列人态度的回应，一共出现了二十四次之

多。神将土地赐给以色列民，要看选民如何响应神设定的条件。顺服是神的子民获得应许之

地的基础。这一章并不只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提到了他们蒙福的前提条件。神的子民能

进入应许之地，风调雨顺，得享丰盛的出产，是因他们蒙神喜悦；若选民不顺服神的诫命，

就要遭到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，承受饥荒之苦。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蒙受由天而降的属灵祝

福。不过有些祝福也是有先决条件的。神爱你，满心愿意将祝福倾倒给你。若是你撑起一把

冷漠的伞、罪愆的伞、偏离神旨意的伞，那么神阳光般的慈爱，不会临到你。你一定要收起

这些伞，这样从能经历神赐给你的种种福气。 

 

利未记 26:1-2 记载：“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

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，向它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─你们的神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

日，敬我的圣所。我是耶和华。” 

 

这两节经文总结了十诫的第一个部分：人与神的关系。这也是以色列人能不能长久住在应许

之地的必要条件。以色列民必须谨守这些诫命，才能常住这地。土地已经赐给选民了，能不

能在其中享用、久居，就看神的子民有没有顺服神。 

 

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 26 章的序言，是十诫中第二条和第四条诫命的概要。出埃及记 20:4-6

说：“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、下地，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

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事奉它，因为我耶和华─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

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；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”出埃

及记 20:8-11 说：“当记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

华─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

工都不可做；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，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

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” 

 

“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”，把圣洁的神雕刻成被造物的

可视形象，把神的荣耀变成羞耻，是亵渎神的行为。罗马书 1:23-25 说：“将不能朽坏之神的

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，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

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事奉受造之

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─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！” 

 

“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”，这句经文里的“敬我的圣所”，指的是惟一的中央圣

所。这圣所是为了以色列全会众的洁净、坚固耶和华信仰而特别设定的象征神临在的场所。

以色列百姓要遵守安息日制度，遵守惟一圣所的制度，坚持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。这让我

们联想到，今天的信徒应在基督里，以教会和主日为中心过圣洁的信仰生活。 

 

这两节经文有以下几个要点：首先，神的子民不可做神像。希伯来文偶像的意思是虚无。以

色列民不可以做虚无的东西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要做一个虚无的东西并不容易。但是有许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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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把自己与神的关系变成虚无的。任何取代神的都是虚无。经文中“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”

就是木雕的偶像，“錾成的石像”就是石雕的偶像。百姓不可以拜这些偶像，或是在任何偶

像面前敬拜神。这段经文是重复利未记 19:30 的教导。第二，选民要守安息日。第三，选民

要敬重圣所。安息日、圣所和敬拜神的规矩，是连成一气的。以色列人按着耶和华的属性，

谨守这些训谕。因为神说：“我是耶和华”。 

 

利未记 26:3-6 记载：“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

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；

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；你们躺卧，无人惊

吓。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息灭；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” 

 

“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”中的“时”，指的是时间、季节。神根据季节按时降雨，叫地生出

土产，田野的树结果。这让我们联想到，神按时帮助我们。神把生命的雨露降给顺服的信

徒，使我们在生活中结出丰盛的果实。诗篇 104:10-15 说：“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

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楼

阁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，供给人

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”希伯来书

6:7-8 说：“就如一块田地，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

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近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” 

 

“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三月份开始的打粮食工作，持续到摘

葡萄的七月份，这意味着粮食大丰收。摘葡萄的时间是六、七月，小麦和大麦的撒种时间是

十、十一月，“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”，这意味着葡萄采摘的时间也持续好几个月，说明

神的供应很丰盛。 

 

你看这段经文从“若”字开始。以色列百姓若遵行神的律例，神应许赐福给选民；神的子民

若想久居应许之地，必须顺服神所显明的旨意。神给选民有自由意志，如果以色列百姓顺

服，神就赐福。神回应以色列人的顺服，最明显的赐福就是丰沛的甘霖。这是申命记和先知

书反复强调的。以西结书 34:26-27 说：“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

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。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有出产；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折

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；那时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先

知期盼这些应许能在以色列民中得以应验。 

 

只要以色列百姓顺服神，神应许保护选民远离一切恶人、猛兽和战争。因为，神子民的顺

服，就意味着承认神是以色列的王，是拥有主权的神，神必亲自保守选民，亲自为神的子民

争战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

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